
—1— 

 

 

 

 

 

华师〔2014〕129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    现将《华南师范大学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等培养对象动态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9 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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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，提高学生追求卓越、参

与竞争的意识和能力，学校决定对进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

学生实行动态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对象 

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（简称“综合班”）、勷勤创新班（简称

“勷勤班”）、基地班以及其它各类属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

一、二年级在读全日制本科学生（不含“新兴光电子技术及其交

叉科学领域优秀本科生培养计划”学生）。 

二、动态管理 

动态管理包括转出和转入两种类型，学院（含托管学院）对

照下述条件，每学期或每学年（具体周期由学院自定）实施一次。 

（一）转出条件 

结合课程平均学分绩点、综合计分、面试考核等方法，对学

生进行考察后，或给予警告，或进入转出程序。其中，综合计分

法由学业成绩（课程考试原始成绩，不含其它加分）和科研成绩

两部分组成，其中学业成绩占 65%，科研成绩占 35%。学业成绩

指学生自入学后修读的全部课程（不含辅修、双专业、双学位等

非主修专业课程）的成绩（以学分为权重计算），公式为： 

∑（课程成绩×课程学分）/∑课程学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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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成绩分为五类：论文作品类、课题类、专业竞赛类、发

明专利类、其他类。其中，论文作品类、课题类、专业竞赛类、

发明专利类可分为 3-4 个档次，各类单个项目最高档次加分 20

分；其他类不含学生社团、社会服务、勤工助学等与科研无关的

活动或项目。具体标准由各学院自行制定。 

1.自入学以来，综合计分在班排名后 20%应给予警告。 

2.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须转出： 

（1）累积受到 2次警告，且经学院导师组考核不合格； 

（2）1 门（含）以上必修课程不及格，且经学院导师组考

核不合格； 

（3）自入学以来平均学分绩点（不含辅修、双专业、双学

位等非主修专业课程）低于 3.0，且经学院导师组考核不合格； 

（4）自入学以来，综合计分班排名后 10%—15%，且经学院

导师组考核不合格； 

（5）因违法、违规、违纪等受到学校或学院纪律处分； 

（6）心理压力过大，经心理咨询中心诊断认为不适合继续

接受拔尖培养； 

（7）因患病或有特殊困难导致无法坚持学业； 

（8）学生本人的导师提出学生转出书面申请，且经学院导

师组讨论同意； 

（9）学生本人书面提出转出申请。 

出现上述任一情况的综合班学生可选择转入其所属大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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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专业；勷勤班和基地班等学生可选择转入其所属学院相关专

业。 

当综合班等各班学生人数规模少于 15 人时，条件（9）原则

上不适用。 

（二）转入条件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一、二年级相关专业普通班学生（不含

特招生、国防生），具备转入申请资格： 

1.自入学以来，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前 15%且英语成绩突

出； 

2.创新能力或研究能力特别强（例如在论文作品类、课题类、

专业竞赛类、发明专利类等科研活动中表现出色），且经拟转入

学院两名教授推荐。 

    上述条件必须以无必修课程重修记录且平均学分绩点不低

于 3.0为前提。若各班需从入学新生中招录或进行二次选拔，选

录条件以当年发布的通知为准。 

（三）实施流程 

1.警告 

每学期或每学年开学三周内，学院经过综合计分排名，对照

警告条件，对相关学生出示书面警告。 

    2.转出 

每学期或每学年开学三周内，学院对照转出条件，初步确认

转出名单，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后，按转专业流程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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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手续。 

3.转入 

每学期或每学年开学一周内，申请转入的学生需向拟转入学

院提交书面申请、成绩单等相关资料；学院在开学三周内对照转

入申请条件，组织考核，初步确认转入名单，提交学院教学指导

委员会审议后，按转专业流程办理相关手续。 

若综合班等各班人数规模超过 25 人，则其所在学院原则上

不能接受任何转入申请。 

4.对于专业分流后的综合班学生、进入三、四年级的勷勤班、

基地班等学生，原则上不再进行动态管理，如学院认为有需要，

可参照本办法继续实施。 

（四）课程修读与毕业学分 

转入或转出拔尖培养的学生，应达到转入班或专业最低毕业

学分要求方可毕业，期间涉及课程修读、学分认定或转换等问题，

由转入学院自行决定。 

（五）荣誉证书 

在综合班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，将在专业分流后获得学校统

一颁发的荣誉证书；在勷勤班、基地班等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，

将在第七学期获得学校统一颁发的荣誉证书。 

三、本办法从 2014 级学生开始实施。学校之前制定的相关

条款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   四、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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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10月 8日印发 

责任校对：李海花 邓静薇 


